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70號

原      告  蔡祥敏  

            蔡麗雪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曉鳴律師

被      告  聖得福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吳明珠  

訴訟代理人  盧國勳律師

複  代理人  石振勛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契約事件，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移送前來

（112年度重訴字第329號），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27日言詞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原告於判決確定

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

者，應得其同意；訴之撤回應以書狀為之。但於期日，得以

言詞向法院或受命法官為之，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

款、第262條第1項及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起訴時原

以蔡祥敏、蔡麗雪、林麗卿為原告，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

蔡祥敏及林麗卿新臺幣（下同）278萬4,976元，及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並由蔡祥敏受理。㈡被告應給付蔡麗雪296萬9,151元，及自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

利息。㈢被告應向財政部國稅局申請更正蔡祥敏之其他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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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為389萬158元（見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2年度重訴字第

329號卷第10至11頁，下稱士林地院卷）。嗣於民國113年5

月27日言詞辯論期日撤回林麗卿之起訴，並迭經原告變更聲

明，最終聲明為：㈠被告應給付蔡祥敏278萬4,976元，及自

113年4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

被告應給付蔡麗雪296萬9,15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

100、273頁）。核原告所為，係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

揆諸前揭規定，尚無不合，應予准許。另就上揭撤回部分，

業經被告於該次言詞辯論期日當庭表示同意該部分撤回（見

本院卷第100頁），核與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規定相

符，已生合法撤回效力，是本院就已撤回之部分即毋庸審

酌，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兩造於104年1月22日就臺北市○○區○○段○○

段000地號等19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下稱系爭都更

案）簽訂都市更新合作協議書及補充協議書（下稱系爭合作

協議書），約定採合建方式，由原告提供土地、被告負擔費

用完成興建，重建後依約定比例各自分回應分配之房地、車

位，嗣於105年1月10日簽訂補充協議書（下稱系爭105年補

充協議書），並於系爭105年補充協議書第三條增列協議合

建與權利變換之權值價差（下稱系爭找補款）之找補方式、

時間、所生稅務負擔如何處理，且約定因系爭找補款而衍生

之稅賦由被告負擔及由被告以現金給付系爭找補款予原告。

蔡祥敏另於111年5月9日與被告執行長洪正雄達成合意，約

定因系爭找補款所衍生之所得稅由蔡祥敏負擔55％、被告負

擔45％，蔡祥敏並將其應負擔之所得稅金額交予被告，由被

告協助節稅，蔡祥敏無其他所得即無須繳納所得稅之方案，

並作成所得稅分攤計算表。詎被告將系爭找補款視為被告無

償贈與原告之財產，列單申報為原告之其他所得，並開立各

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分別申報被告於111年度給付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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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敏628萬5,766元、林麗卿521萬6,671元、蔡麗雪937萬

1,073元。而蔡祥敏與林麗卿為配偶，二人合併申報計稅，

加計其他所得後因而增加所得稅金額278萬4,976元；蔡麗雪

加計其他所得後因而增加所得稅金額296萬9,151元，並致蔡

祥敏、林麗卿、蔡麗雪受有增加支出上開所得稅金額之損

害，又林麗卿已將依系爭合作協議書、補充協議書、系爭

105年補充協議書對被告之債權讓與蔡祥敏，並於113年4月1

日本院言詞辯論期日為債權讓與之通知。為此，爰依兩造所

簽訂之契約關係、民法第399條準用第367條、第199條、第

227條第1項、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

規定，擇一請求有利原告之判決等語。並聲明：如上揭變更

後之聲明所示。

二、被告則以：系爭都更案是在全體地主完成選屋後，臺北市政

府始發現系爭都更案違反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第11條第

2項分配面積不得小於46平方公尺之規定，部分地主不能選

配，而於104年12月28日舉辦「擬訂臺北市○○區○○段

○○段000地號等19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及權利變換計畫

案」公辦公聽會。本件原告因所選房屋面積小於上揭規定，

乃將所選房屋換予被告，改領全額補償金，並經兩造簽訂系

爭105年補充協議書，依該協議書第3條第1項約定「...而”

權利變換”及”協議合建”之價差衍生的稅賦負擔則由乙方

自行處理。」等語，係指就系爭找補款所衍生所得稅之申報

事項由被告為處理，僅屬事務分配之約定，而非約定由被告

支付該部分稅賦，亦即稅賦之負擔仍應依系爭合作協議書第

10條第10項約定「如因乙方配合甲方進行權利變換之稅負減

免後，因有衍生出額外的稅捐負擔者，除按本約約定者外，

依稅捐機關所認定之納稅義務人自行負擔。」為處理，故系

爭找補款之所得稅自應由原告自行負擔。被告就原告所領系

爭找補款，分別開立蔡祥敏6,285,766元、蔡麗雪9,371,073

元之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該金額列入申報原告二人

111年度綜合所得稅，由原告二人依法繳納所得稅，於法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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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不符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兩造就系爭都更案於104年1月22日簽訂系爭合作協議書，嗣

於105年1月10日簽訂系爭105年補充協議書。被告就蔡祥

敏、林麗卿、蔡麗雪開立111年度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

單，分別申報被告於111年度給付其他綜合所得予蔡祥敏628

萬5,766元、林麗卿521萬6,671元、蔡麗雪937萬1,073元。

蔡祥敏及林麗卿合併申報計稅，因而增加所得稅金額為278

萬4,976元，蔡麗雪因而增加所得稅金額為296萬9,151元等

節，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系爭合作協議書、補充協議書、

系爭105年補充協議書、各類所得稅扣繳暨免扣繳憑單、111

年度綜合所得稅電子結算網路申報收執聯在卷可稽（見士林

地院卷第30至107、126至128、136至155頁），堪信為真

實。

　㈡原告主張兩造在系爭105年補充協議書第三條第一項已約定

　　系爭找補款之所得稅由被告負擔，被告自應給付原告因此增

加之所得稅金額等語，惟經被告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本

件應審究者為：系爭105年補充協議書第三條第一項，兩造

是否約定系爭找補款之所得稅由被告負擔？

　⒈按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

辭句，民法第98條定有明文。而所謂探求當事人之真意，如

兩造就其真意有爭執時，應從該意思表示所根基之原因事

實、經濟目的、一般社會之理性客觀認知、經驗法則及當事

人所欲使該意思表示發生之法律效果而為探求（最高法院

108年度台上字第175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解釋當事人之

契約，應通觀全文，併斟酌立約當時之情形及其他一切證據

資料，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

意（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557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兩造因系爭都更案於104年1月22日簽訂系爭合作協議書，原

採取合建分屋之方式進行，並在全體地主完成選屋後，發現

本件原告所選房屋面積違反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第1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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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項分配面積不得小於46平方公尺之規定，嗣原告將原所

選配之房屋換予被告，改領全額補償金，兩造因此於105年1

月10日簽訂系爭105年補充協議書等情，核與證人即承辦系

爭都更案之被告開發部副總陳淑宜到庭具結證稱：系爭合作

協議書是由我來協商合作條件，經呈報公司執行長洪正雄同

意後由我與原告完成簽約程序，但這個案子在104 年掛件之

後，開公辦公聽會時，經委員指正所有權人分配建物室內坪

不得小於46平方公尺，所以要求實施者去交換建物回來到實

施者名下，為此才簽訂系爭105年補充協議書等語相符，並

有被告提出台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104年12月28日「擬

訂臺北市○○區○○段○○段000地號等19筆土地都市更新

事業及權利變換計畫案」公辦公聽會記錄回應綜理表節本在

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95至203頁），堪信實在。查系爭105

年補充協議書第一條載明「確認甲（即本件原告）、乙(即

本件被告)雙方合作興建房屋契約（即原契約並包括同日所

簽立之補充協議書）精神為『合建分屋』暨如后第三條所稱

之"協議合建"即為『合建分屋』」、第三條載明「雙方合意

增加原契約第25條如下：乙方以權利變換方式辦理都市更

新，經台北市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審議完成後甲方的權值若

與原協議合建的權值有所差異，乙方仍需以協議合建的金額

提供甲方選屋或找補，而"權利變換"及"協議合建"之價差衍

生的稅賦負擔則由乙方自行處理。經雙方合意，因協議合建

與權利變換之權值價差金額（下稱找補款），乙方應依後列

時機給付找補款予甲方：A.本案建物使用執照核發日起算第

15日，...。B.甲方取得因權利變換之建物產權日第15

日，...。」、第四條載明「除前述內容變更外，雙方權利

義務仍應依原契約約定」等語，依前揭第三條第二項之約

定，可認系爭105年補充協議書之簽訂，主要係為處理原合

建分屋下所衍生找補款之給付時間，惟觀以第三條第一項

「"權利變換"及"協議合建"之價差衍生的稅賦負擔則由乙方

自行處理」之文意，尚難認雙方已明確約定系爭找補款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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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稅由乙方負擔之意思，故原告主張兩造已特別在系爭105

年補充協議書中約定系爭找補款之所得稅由被告負擔乙節，

尚屬無據。是依系爭105年補充協議書第四條規定，雙方對

於協權價差之稅費負擔原則，仍應回歸以104年1月22日簽訂

之系爭協議書約定之方式為處理為宜。

　⒊然依原告自陳依系爭協議書第十條稅費負擔之約定中，漏未

規定所得稅負擔之部分（見本院卷第77頁），及證人陳淑宜

到庭具結證稱：約定系爭協議書第十條第十項內容，是因為

都更案的執行時間比較長，從簽約到交屋可能是八到十年，

甚至更長，在這期間國稅局如果有公告新的稅賦，那就要依

各自分回的權值各自負擔等語（見本院卷第169頁），暨系

爭協議書第十條各項規定觀之，就系爭找補款所得稅之負擔

義務人究為何，兩造在系爭協議書第十條第一至九項尚未明

確約定下，自應依系爭協議書第十條第十項約定：如因乙方

配合甲方進行權利變換之稅負減免後，因有衍生出額外的

稅捐負擔者，除按本約約定者外，依稅捐機關所認定之納

稅義務人自行負擔等語，即依都市更新條例及所得稅法之

相關規定為判斷。

　⒋按都市更新條例第52條第1、2項規定：權利變換後之土地及

建築物扣除前條規定折價抵付共同負擔後，其餘土地及建築

物依各宗土地權利變換前之權利價值比率，分配與原土地所

有權人。但其不願參與分配或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未達最

小分配面積單元，無法分配者，得以現金補償之。依前項

規定分配結果，實際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面積多於應分配之

面積者，應繳納差額價金；實際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少於應

分配之面積者，應發給差額價金。次按，所得稅法第14條第

1項、第89條第3項、第111條規定：個人之綜合所得總額，

以其全年下列各類所得合併計算之，....第十類其他所得：

不屬於上列各類之所得，以其收入額減除成本及必要費用後

之餘額為所得額。扣繳義務人應將受領第14第1項第10類之

其他所得之受領人之姓名、住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及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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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給付金額等，依規定格式列單申報主管稽徵機關，並將免

扣繳憑單填發納稅義務人；未據實填發、申報者，將課以罰

鍰等處罰。本件原告因系爭都更案原選配之房屋因小於46平

方公尺，而改領全額補償金乙節，已如前述；又揆諸前揭法

律規定，原告自被告領得之系爭找補款，依其性質觀之，應

屬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10類之其他所得，故原告依法為

納稅義務人，被告為扣繳義務人，則被告抗辯其依法開立系

爭找補款之各類所得扣繳憑單予原告繳納個人所得稅，核屬

有據，此亦與證人陳淑宜到庭具結證稱：國稅局於110年1月

7日發函告知就系爭都更案稅捐價差要開扣繳憑單，因此被

告於110年10月交屋的時候，有依法開立扣繳憑單，所以系

爭105年補充協議書第三條所載明「稅賦負擔則由乙方自行

處理」的意思，就是由被告處理依法開立扣繳憑單的事情等

語（見本院卷第170頁）大致相符。可見被告抗辯系爭105年

補充協議書第三條第一項關於「"權利變換"及"協議合建"之

價差衍生的稅賦負擔則由乙方自行處理」，係指就協權價差

所得稅之申報事項由被告處理，而非約定由被告支付相關稅

賦等語，並非虛詞，堪可採信。

　⒌至原告主張被告執行長洪正雄於111年5月9日就協權價差所

得稅分攤方式已與原告蔡祥敏達成合意由原告負擔55%、被

告負擔45%，可見雙方在意的是所得稅由誰負擔乙事，雖提

出甲證16之文件（本院卷第145頁）為佐。然觀諸該份文

件，除了表格中有列出扣所得稅金額等項目及文件下方之計

算式外，並無記載所得稅究由何人負擔之文字；且依證人陳

淑宜到庭具結證稱：甲證16之文件雖為被告所製作，但當時

已準備辦理交屋，所以被告就幫原告試算協權價差會有多

少，該文件的計算式中，40%是所得稅的最高稅率，55%是被

告算可以幫原告節稅的比例，被告也有提出合法節稅的方

式，例如幫原告做裝潢，讓原告選擇是否接受，但原告不同

意。依照該甲證16的計算公式，原告蔡祥敏及林麗卿之協權

價差金額為13,744,137元，該筆金額乘以40%為5,497,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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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其中5,497,654元乘以55%等於3,023,710 元，這部分是

被告希望以裝潢方式協助原告可以降低協權價差金額至

10,720,427元（00000000元-0000000元），非實施者同意代

付3,023,710 元之所得稅等語（見本院卷第172至175頁），

均難認被告有代付系爭找補款所得稅之意思，自難逕以甲證

16文件而為有利原告之認定。

　⒍從而，本院審酌兩造簽訂系爭協議書及系爭105年補充協議

書當時之事實及其他一切證據資料，難認原告主張兩造已明

確約定系爭找補款之所得稅由被告負擔乙節為實在；再者，

依都市更新條例第52條及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89條第3

項、第111條等相關規定，系爭找補款應屬所得稅法第14條

第1項第十類其他所得，原告為納稅義務人、被告為扣繳義

務人，被告依法開立系爭找補款之各類所得扣繳憑單予原告

繳納所得稅，核屬有據，從而，原告請求被告應賠償其因系

爭找補款所增加所得稅之金額云云，本院自無從採納。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兩造所簽訂之契約關係、民法第399條準

用第367條、第199條、第227條第1項、第229條第2項、第

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等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蔡祥敏

278萬4,976元，及自113年4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5%計算之利息；及給付蔡麗雪296萬9,151元，及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

　　用之舉證，經審酌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不再逐一論

　　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

項。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7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潘英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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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　李文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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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70號
原      告  蔡祥敏  
            蔡麗雪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曉鳴律師
被      告  聖得福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明珠  
訴訟代理人  盧國勳律師
複  代理人  石振勛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契約事件，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移送前來（112年度重訴字第329號），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訴之撤回應以書狀為之。但於期日，得以言詞向法院或受命法官為之，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第262條第1項及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起訴時原以蔡祥敏、蔡麗雪、林麗卿為原告，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蔡祥敏及林麗卿新臺幣（下同）278萬4,97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由蔡祥敏受理。㈡被告應給付蔡麗雪296萬9,15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被告應向財政部國稅局申請更正蔡祥敏之其他所得金額為389萬158元（見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2年度重訴字第329號卷第10至11頁，下稱士林地院卷）。嗣於民國113年5月27日言詞辯論期日撤回林麗卿之起訴，並迭經原告變更聲明，最終聲明為：㈠被告應給付蔡祥敏278萬4,976元，及自113年4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給付蔡麗雪296萬9,15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100、273頁）。核原告所為，係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揭規定，尚無不合，應予准許。另就上揭撤回部分，業經被告於該次言詞辯論期日當庭表示同意該部分撤回（見本院卷第100頁），核與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規定相符，已生合法撤回效力，是本院就已撤回之部分即毋庸審酌，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兩造於104年1月22日就臺北市○○區○○段○○段000地號等19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下稱系爭都更案）簽訂都市更新合作協議書及補充協議書（下稱系爭合作協議書），約定採合建方式，由原告提供土地、被告負擔費用完成興建，重建後依約定比例各自分回應分配之房地、車位，嗣於105年1月10日簽訂補充協議書（下稱系爭105年補充協議書），並於系爭105年補充協議書第三條增列協議合建與權利變換之權值價差（下稱系爭找補款）之找補方式、時間、所生稅務負擔如何處理，且約定因系爭找補款而衍生之稅賦由被告負擔及由被告以現金給付系爭找補款予原告。蔡祥敏另於111年5月9日與被告執行長洪正雄達成合意，約定因系爭找補款所衍生之所得稅由蔡祥敏負擔55％、被告負擔45％，蔡祥敏並將其應負擔之所得稅金額交予被告，由被告協助節稅，蔡祥敏無其他所得即無須繳納所得稅之方案，並作成所得稅分攤計算表。詎被告將系爭找補款視為被告無償贈與原告之財產，列單申報為原告之其他所得，並開立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分別申報被告於111年度給付蔡祥敏628萬5,766元、林麗卿521萬6,671元、蔡麗雪937萬1,073元。而蔡祥敏與林麗卿為配偶，二人合併申報計稅，加計其他所得後因而增加所得稅金額278萬4,976元；蔡麗雪加計其他所得後因而增加所得稅金額296萬9,151元，並致蔡祥敏、林麗卿、蔡麗雪受有增加支出上開所得稅金額之損害，又林麗卿已將依系爭合作協議書、補充協議書、系爭105年補充協議書對被告之債權讓與蔡祥敏，並於113年4月1日本院言詞辯論期日為債權讓與之通知。為此，爰依兩造所簽訂之契約關係、民法第399條準用第367條、第199條、第227條第1項、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規定，擇一請求有利原告之判決等語。並聲明：如上揭變更後之聲明所示。
二、被告則以：系爭都更案是在全體地主完成選屋後，臺北市政府始發現系爭都更案違反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第11條第2項分配面積不得小於46平方公尺之規定，部分地主不能選配，而於104年12月28日舉辦「擬訂臺北市○○區○○段○○段000地號等19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及權利變換計畫案」公辦公聽會。本件原告因所選房屋面積小於上揭規定，乃將所選房屋換予被告，改領全額補償金，並經兩造簽訂系爭105年補充協議書，依該協議書第3條第1項約定「...而＂權利變換＂及＂協議合建＂之價差衍生的稅賦負擔則由乙方自行處理。」等語，係指就系爭找補款所衍生所得稅之申報事項由被告為處理，僅屬事務分配之約定，而非約定由被告支付該部分稅賦，亦即稅賦之負擔仍應依系爭合作協議書第10條第10項約定「如因乙方配合甲方進行權利變換之稅負減免後，因有衍生出額外的稅捐負擔者，除按本約約定者外，依稅捐機關所認定之納稅義務人自行負擔。」為處理，故系爭找補款之所得稅自應由原告自行負擔。被告就原告所領系爭找補款，分別開立蔡祥敏6,285,766元、蔡麗雪9,371,073元之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該金額列入申報原告二人111年度綜合所得稅，由原告二人依法繳納所得稅，於法並無不符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兩造就系爭都更案於104年1月22日簽訂系爭合作協議書，嗣於105年1月10日簽訂系爭105年補充協議書。被告就蔡祥敏、林麗卿、蔡麗雪開立111年度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分別申報被告於111年度給付其他綜合所得予蔡祥敏628萬5,766元、林麗卿521萬6,671元、蔡麗雪937萬1,073元。蔡祥敏及林麗卿合併申報計稅，因而增加所得稅金額為278萬4,976元，蔡麗雪因而增加所得稅金額為296萬9,151元等節，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系爭合作協議書、補充協議書、系爭105年補充協議書、各類所得稅扣繳暨免扣繳憑單、111年度綜合所得稅電子結算網路申報收執聯在卷可稽（見士林地院卷第30至107、126至128、136至155頁），堪信為真實。
　㈡原告主張兩造在系爭105年補充協議書第三條第一項已約定
　　系爭找補款之所得稅由被告負擔，被告自應給付原告因此增加之所得稅金額等語，惟經被告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本件應審究者為：系爭105年補充協議書第三條第一項，兩造是否約定系爭找補款之所得稅由被告負擔？
　⒈按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句，民法第98條定有明文。而所謂探求當事人之真意，如兩造就其真意有爭執時，應從該意思表示所根基之原因事實、經濟目的、一般社會之理性客觀認知、經驗法則及當事人所欲使該意思表示發生之法律效果而為探求（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75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解釋當事人之契約，應通觀全文，併斟酌立約當時之情形及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557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兩造因系爭都更案於104年1月22日簽訂系爭合作協議書，原採取合建分屋之方式進行，並在全體地主完成選屋後，發現本件原告所選房屋面積違反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第11條第2項分配面積不得小於46平方公尺之規定，嗣原告將原所選配之房屋換予被告，改領全額補償金，兩造因此於105年1月10日簽訂系爭105年補充協議書等情，核與證人即承辦系爭都更案之被告開發部副總陳淑宜到庭具結證稱：系爭合作協議書是由我來協商合作條件，經呈報公司執行長洪正雄同意後由我與原告完成簽約程序，但這個案子在104 年掛件之後，開公辦公聽會時，經委員指正所有權人分配建物室內坪不得小於46平方公尺，所以要求實施者去交換建物回來到實施者名下，為此才簽訂系爭105年補充協議書等語相符，並有被告提出台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104年12月28日「擬訂臺北市○○區○○段○○段000地號等19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及權利變換計畫案」公辦公聽會記錄回應綜理表節本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95至203頁），堪信實在。查系爭105年補充協議書第一條載明「確認甲（即本件原告）、乙(即本件被告)雙方合作興建房屋契約（即原契約並包括同日所簽立之補充協議書）精神為『合建分屋』暨如后第三條所稱之"協議合建"即為『合建分屋』」、第三條載明「雙方合意增加原契約第25條如下：乙方以權利變換方式辦理都市更新，經台北市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審議完成後甲方的權值若與原協議合建的權值有所差異，乙方仍需以協議合建的金額提供甲方選屋或找補，而"權利變換"及"協議合建"之價差衍生的稅賦負擔則由乙方自行處理。經雙方合意，因協議合建與權利變換之權值價差金額（下稱找補款），乙方應依後列時機給付找補款予甲方：A.本案建物使用執照核發日起算第15日，...。B.甲方取得因權利變換之建物產權日第15日，...。」、第四條載明「除前述內容變更外，雙方權利義務仍應依原契約約定」等語，依前揭第三條第二項之約定，可認系爭105年補充協議書之簽訂，主要係為處理原合建分屋下所衍生找補款之給付時間，惟觀以第三條第一項「"權利變換"及"協議合建"之價差衍生的稅賦負擔則由乙方自行處理」之文意，尚難認雙方已明確約定系爭找補款之所得稅由乙方負擔之意思，故原告主張兩造已特別在系爭105年補充協議書中約定系爭找補款之所得稅由被告負擔乙節，尚屬無據。是依系爭105年補充協議書第四條規定，雙方對於協權價差之稅費負擔原則，仍應回歸以104年1月22日簽訂之系爭協議書約定之方式為處理為宜。
　⒊然依原告自陳依系爭協議書第十條稅費負擔之約定中，漏未規定所得稅負擔之部分（見本院卷第77頁），及證人陳淑宜到庭具結證稱：約定系爭協議書第十條第十項內容，是因為都更案的執行時間比較長，從簽約到交屋可能是八到十年，甚至更長，在這期間國稅局如果有公告新的稅賦，那就要依各自分回的權值各自負擔等語（見本院卷第169頁），暨系爭協議書第十條各項規定觀之，就系爭找補款所得稅之負擔義務人究為何，兩造在系爭協議書第十條第一至九項尚未明確約定下，自應依系爭協議書第十條第十項約定：如因乙方配合甲方進行權利變換之稅負減免後，因有衍生出額外的稅捐負擔者，除按本約約定者外，依稅捐機關所認定之納稅義務人自行負擔等語，即依都市更新條例及所得稅法之相關規定為判斷。
　⒋按都市更新條例第52條第1、2項規定：權利變換後之土地及建築物扣除前條規定折價抵付共同負擔後，其餘土地及建築物依各宗土地權利變換前之權利價值比率，分配與原土地所有權人。但其不願參與分配或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未達最小分配面積單元，無法分配者，得以現金補償之。依前項規定分配結果，實際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面積多於應分配之面積者，應繳納差額價金；實際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少於應分配之面積者，應發給差額價金。次按，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89條第3項、第111條規定：個人之綜合所得總額，以其全年下列各類所得合併計算之，....第十類其他所得：不屬於上列各類之所得，以其收入額減除成本及必要費用後之餘額為所得額。扣繳義務人應將受領第14第1項第10類之其他所得之受領人之姓名、住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及全年給付金額等，依規定格式列單申報主管稽徵機關，並將免扣繳憑單填發納稅義務人；未據實填發、申報者，將課以罰鍰等處罰。本件原告因系爭都更案原選配之房屋因小於46平方公尺，而改領全額補償金乙節，已如前述；又揆諸前揭法律規定，原告自被告領得之系爭找補款，依其性質觀之，應屬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10類之其他所得，故原告依法為納稅義務人，被告為扣繳義務人，則被告抗辯其依法開立系爭找補款之各類所得扣繳憑單予原告繳納個人所得稅，核屬有據，此亦與證人陳淑宜到庭具結證稱：國稅局於110年1月7日發函告知就系爭都更案稅捐價差要開扣繳憑單，因此被告於110年10月交屋的時候，有依法開立扣繳憑單，所以系爭105年補充協議書第三條所載明「稅賦負擔則由乙方自行處理」的意思，就是由被告處理依法開立扣繳憑單的事情等語（見本院卷第170頁）大致相符。可見被告抗辯系爭105年補充協議書第三條第一項關於「"權利變換"及"協議合建"之價差衍生的稅賦負擔則由乙方自行處理」，係指就協權價差所得稅之申報事項由被告處理，而非約定由被告支付相關稅賦等語，並非虛詞，堪可採信。
　⒌至原告主張被告執行長洪正雄於111年5月9日就協權價差所得稅分攤方式已與原告蔡祥敏達成合意由原告負擔55%、被告負擔45%，可見雙方在意的是所得稅由誰負擔乙事，雖提出甲證16之文件（本院卷第145頁）為佐。然觀諸該份文件，除了表格中有列出扣所得稅金額等項目及文件下方之計算式外，並無記載所得稅究由何人負擔之文字；且依證人陳淑宜到庭具結證稱：甲證16之文件雖為被告所製作，但當時已準備辦理交屋，所以被告就幫原告試算協權價差會有多少，該文件的計算式中，40%是所得稅的最高稅率，55%是被告算可以幫原告節稅的比例，被告也有提出合法節稅的方式，例如幫原告做裝潢，讓原告選擇是否接受，但原告不同意。依照該甲證16的計算公式，原告蔡祥敏及林麗卿之協權價差金額為13,744,137元，該筆金額乘以40%為5,497,654元，其中5,497,654元乘以55%等於3,023,710 元，這部分是被告希望以裝潢方式協助原告可以降低協權價差金額至10,720,427元（00000000元-0000000元），非實施者同意代付3,023,710 元之所得稅等語（見本院卷第172至175頁），均難認被告有代付系爭找補款所得稅之意思，自難逕以甲證16文件而為有利原告之認定。
　⒍從而，本院審酌兩造簽訂系爭協議書及系爭105年補充協議書當時之事實及其他一切證據資料，難認原告主張兩造已明確約定系爭找補款之所得稅由被告負擔乙節為實在；再者，依都市更新條例第52條及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89條第3項、第111條等相關規定，系爭找補款應屬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十類其他所得，原告為納稅義務人、被告為扣繳義務人，被告依法開立系爭找補款之各類所得扣繳憑單予原告繳納所得稅，核屬有據，從而，原告請求被告應賠償其因系爭找補款所增加所得稅之金額云云，本院自無從採納。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兩造所簽訂之契約關係、民法第399條準用第367條、第199條、第227條第1項、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等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蔡祥敏278萬4,976元，及自113年4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及給付蔡麗雪296萬9,15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
　　用之舉證，經審酌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不再逐一論
　　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7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潘英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　李文友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70號

原      告  蔡祥敏  

            蔡麗雪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曉鳴律師

被      告  聖得福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明珠  

訴訟代理人  盧國勳律師

複  代理人  石振勛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契約事件，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移送前來

（112年度重訴字第329號），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27日言詞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原告於判決確定前

    ，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

    應得其同意；訴之撤回應以書狀為之。但於期日，得以言詞

    向法院或受命法官為之，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

    第262條第1項及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起訴時原以蔡

    祥敏、蔡麗雪、林麗卿為原告，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蔡祥

    敏及林麗卿新臺幣（下同）278萬4,97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由蔡

    祥敏受理。㈡被告應給付蔡麗雪296萬9,151元，及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

    被告應向財政部國稅局申請更正蔡祥敏之其他所得金額為38

    9萬158元（見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2年度重訴字第329號卷第

    10至11頁，下稱士林地院卷）。嗣於民國113年5月27日言詞

    辯論期日撤回林麗卿之起訴，並迭經原告變更聲明，最終聲

    明為：㈠被告應給付蔡祥敏278萬4,976元，及自113年4月1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給付蔡

    麗雪296萬9,15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100、273頁）。核

    原告所為，係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揭規定，尚

    無不合，應予准許。另就上揭撤回部分，業經被告於該次言

    詞辯論期日當庭表示同意該部分撤回（見本院卷第100頁）

    ，核與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規定相符，已生合法撤回效

    力，是本院就已撤回之部分即毋庸審酌，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兩造於104年1月22日就臺北市○○區○○段○○段000

    地號等19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下稱系爭都更案）簽訂

    都市更新合作協議書及補充協議書（下稱系爭合作協議書）

    ，約定採合建方式，由原告提供土地、被告負擔費用完成興

    建，重建後依約定比例各自分回應分配之房地、車位，嗣於

    105年1月10日簽訂補充協議書（下稱系爭105年補充協議書

    ），並於系爭105年補充協議書第三條增列協議合建與權利

    變換之權值價差（下稱系爭找補款）之找補方式、時間、所

    生稅務負擔如何處理，且約定因系爭找補款而衍生之稅賦由

    被告負擔及由被告以現金給付系爭找補款予原告。蔡祥敏另

    於111年5月9日與被告執行長洪正雄達成合意，約定因系爭

    找補款所衍生之所得稅由蔡祥敏負擔55％、被告負擔45％，蔡

    祥敏並將其應負擔之所得稅金額交予被告，由被告協助節稅

    ，蔡祥敏無其他所得即無須繳納所得稅之方案，並作成所得

    稅分攤計算表。詎被告將系爭找補款視為被告無償贈與原告

    之財產，列單申報為原告之其他所得，並開立各類所得扣繳

    暨免扣繳憑單，分別申報被告於111年度給付蔡祥敏628萬5,

    766元、林麗卿521萬6,671元、蔡麗雪937萬1,073元。而蔡

    祥敏與林麗卿為配偶，二人合併申報計稅，加計其他所得後

    因而增加所得稅金額278萬4,976元；蔡麗雪加計其他所得後

    因而增加所得稅金額296萬9,151元，並致蔡祥敏、林麗卿、

    蔡麗雪受有增加支出上開所得稅金額之損害，又林麗卿已將

    依系爭合作協議書、補充協議書、系爭105年補充協議書對

    被告之債權讓與蔡祥敏，並於113年4月1日本院言詞辯論期

    日為債權讓與之通知。為此，爰依兩造所簽訂之契約關係、

    民法第399條準用第367條、第199條、第227條第1項、第229

    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規定，擇一請求有利

    原告之判決等語。並聲明：如上揭變更後之聲明所示。

二、被告則以：系爭都更案是在全體地主完成選屋後，臺北市政

    府始發現系爭都更案違反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第11條第

    2項分配面積不得小於46平方公尺之規定，部分地主不能選

    配，而於104年12月28日舉辦「擬訂臺北市○○區○○段○○段000

    地號等19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及權利變換計畫案」公辦公聽

    會。本件原告因所選房屋面積小於上揭規定，乃將所選房屋

    換予被告，改領全額補償金，並經兩造簽訂系爭105年補充

    協議書，依該協議書第3條第1項約定「...而＂權利變換＂及＂

    協議合建＂之價差衍生的稅賦負擔則由乙方自行處理。」等

    語，係指就系爭找補款所衍生所得稅之申報事項由被告為處

    理，僅屬事務分配之約定，而非約定由被告支付該部分稅賦

    ，亦即稅賦之負擔仍應依系爭合作協議書第10條第10項約定

    「如因乙方配合甲方進行權利變換之稅負減免後，因有衍生

    出額外的稅捐負擔者，除按本約約定者外，依稅捐機關所認

    定之納稅義務人自行負擔。」為處理，故系爭找補款之所得

    稅自應由原告自行負擔。被告就原告所領系爭找補款，分別

    開立蔡祥敏6,285,766元、蔡麗雪9,371,073元之各類所得扣

    繳暨免扣繳憑單，該金額列入申報原告二人111年度綜合所

    得稅，由原告二人依法繳納所得稅，於法並無不符等語，資

    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兩造就系爭都更案於104年1月22日簽訂系爭合作協議書，嗣

    於105年1月10日簽訂系爭105年補充協議書。被告就蔡祥敏

    、林麗卿、蔡麗雪開立111年度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

    ，分別申報被告於111年度給付其他綜合所得予蔡祥敏628萬

    5,766元、林麗卿521萬6,671元、蔡麗雪937萬1,073元。蔡

    祥敏及林麗卿合併申報計稅，因而增加所得稅金額為278萬4

    ,976元，蔡麗雪因而增加所得稅金額為296萬9,151元等節，

    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系爭合作協議書、補充協議書、系爭

    105年補充協議書、各類所得稅扣繳暨免扣繳憑單、111年度

    綜合所得稅電子結算網路申報收執聯在卷可稽（見士林地院

    卷第30至107、126至128、136至155頁），堪信為真實。

　㈡原告主張兩造在系爭105年補充協議書第三條第一項已約定

　　系爭找補款之所得稅由被告負擔，被告自應給付原告因此增

    加之所得稅金額等語，惟經被告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本

    件應審究者為：系爭105年補充協議書第三條第一項，兩造

    是否約定系爭找補款之所得稅由被告負擔？

　⒈按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

    辭句，民法第98條定有明文。而所謂探求當事人之真意，如

    兩造就其真意有爭執時，應從該意思表示所根基之原因事實

    、經濟目的、一般社會之理性客觀認知、經驗法則及當事人

    所欲使該意思表示發生之法律效果而為探求（最高法院108

    年度台上字第175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解釋當事人之契約

    ，應通觀全文，併斟酌立約當時之情形及其他一切證據資料

    ，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

    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557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兩造因系爭都更案於104年1月22日簽訂系爭合作協議書，原

    採取合建分屋之方式進行，並在全體地主完成選屋後，發現

    本件原告所選房屋面積違反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第11條

    第2項分配面積不得小於46平方公尺之規定，嗣原告將原所

    選配之房屋換予被告，改領全額補償金，兩造因此於105年1

    月10日簽訂系爭105年補充協議書等情，核與證人即承辦系

    爭都更案之被告開發部副總陳淑宜到庭具結證稱：系爭合作

    協議書是由我來協商合作條件，經呈報公司執行長洪正雄同

    意後由我與原告完成簽約程序，但這個案子在104 年掛件之

    後，開公辦公聽會時，經委員指正所有權人分配建物室內坪

    不得小於46平方公尺，所以要求實施者去交換建物回來到實

    施者名下，為此才簽訂系爭105年補充協議書等語相符，並

    有被告提出台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104年12月28日「擬

    訂臺北市○○區○○段○○段000地號等19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及

    權利變換計畫案」公辦公聽會記錄回應綜理表節本在卷可參

    （見本院卷第195至203頁），堪信實在。查系爭105年補充

    協議書第一條載明「確認甲（即本件原告）、乙(即本件被

    告)雙方合作興建房屋契約（即原契約並包括同日所簽立之

    補充協議書）精神為『合建分屋』暨如后第三條所稱之"協議

    合建"即為『合建分屋』」、第三條載明「雙方合意增加原契

    約第25條如下：乙方以權利變換方式辦理都市更新，經台北

    市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審議完成後甲方的權值若與原協議合

    建的權值有所差異，乙方仍需以協議合建的金額提供甲方選

    屋或找補，而"權利變換"及"協議合建"之價差衍生的稅賦負

    擔則由乙方自行處理。經雙方合意，因協議合建與權利變換

    之權值價差金額（下稱找補款），乙方應依後列時機給付找

    補款予甲方：A.本案建物使用執照核發日起算第15日，...

    。B.甲方取得因權利變換之建物產權日第15日，...。」、

    第四條載明「除前述內容變更外，雙方權利義務仍應依原契

    約約定」等語，依前揭第三條第二項之約定，可認系爭105

    年補充協議書之簽訂，主要係為處理原合建分屋下所衍生找

    補款之給付時間，惟觀以第三條第一項「"權利變換"及"協

    議合建"之價差衍生的稅賦負擔則由乙方自行處理」之文意

    ，尚難認雙方已明確約定系爭找補款之所得稅由乙方負擔之

    意思，故原告主張兩造已特別在系爭105年補充協議書中約

    定系爭找補款之所得稅由被告負擔乙節，尚屬無據。是依系

    爭105年補充協議書第四條規定，雙方對於協權價差之稅費

    負擔原則，仍應回歸以104年1月22日簽訂之系爭協議書約定

    之方式為處理為宜。

　⒊然依原告自陳依系爭協議書第十條稅費負擔之約定中，漏未

    規定所得稅負擔之部分（見本院卷第77頁），及證人陳淑宜

    到庭具結證稱：約定系爭協議書第十條第十項內容，是因為

    都更案的執行時間比較長，從簽約到交屋可能是八到十年，

    甚至更長，在這期間國稅局如果有公告新的稅賦，那就要依

    各自分回的權值各自負擔等語（見本院卷第169頁），暨系

    爭協議書第十條各項規定觀之，就系爭找補款所得稅之負擔

    義務人究為何，兩造在系爭協議書第十條第一至九項尚未明

    確約定下，自應依系爭協議書第十條第十項約定：如因乙方

    配合甲方進行權利變換之稅負減免後，因有衍生出額外的稅

    捐負擔者，除按本約約定者外，依稅捐機關所認定之納稅義

    務人自行負擔等語，即依都市更新條例及所得稅法之相關規

    定為判斷。

　⒋按都市更新條例第52條第1、2項規定：權利變換後之土地及

    建築物扣除前條規定折價抵付共同負擔後，其餘土地及建築

    物依各宗土地權利變換前之權利價值比率，分配與原土地所

    有權人。但其不願參與分配或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未達最

    小分配面積單元，無法分配者，得以現金補償之。依前項規

    定分配結果，實際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面積多於應分配之面

    積者，應繳納差額價金；實際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少於應分

    配之面積者，應發給差額價金。次按，所得稅法第14條第1

    項、第89條第3項、第111條規定：個人之綜合所得總額，以

    其全年下列各類所得合併計算之，....第十類其他所得：不

    屬於上列各類之所得，以其收入額減除成本及必要費用後之

    餘額為所得額。扣繳義務人應將受領第14第1項第10類之其

    他所得之受領人之姓名、住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及全年

    給付金額等，依規定格式列單申報主管稽徵機關，並將免扣

    繳憑單填發納稅義務人；未據實填發、申報者，將課以罰鍰

    等處罰。本件原告因系爭都更案原選配之房屋因小於46平方

    公尺，而改領全額補償金乙節，已如前述；又揆諸前揭法律

    規定，原告自被告領得之系爭找補款，依其性質觀之，應屬

    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10類之其他所得，故原告依法為納

    稅義務人，被告為扣繳義務人，則被告抗辯其依法開立系爭

    找補款之各類所得扣繳憑單予原告繳納個人所得稅，核屬有

    據，此亦與證人陳淑宜到庭具結證稱：國稅局於110年1月7

    日發函告知就系爭都更案稅捐價差要開扣繳憑單，因此被告

    於110年10月交屋的時候，有依法開立扣繳憑單，所以系爭1

    05年補充協議書第三條所載明「稅賦負擔則由乙方自行處理

    」的意思，就是由被告處理依法開立扣繳憑單的事情等語（

    見本院卷第170頁）大致相符。可見被告抗辯系爭105年補充

    協議書第三條第一項關於「"權利變換"及"協議合建"之價差

    衍生的稅賦負擔則由乙方自行處理」，係指就協權價差所得

    稅之申報事項由被告處理，而非約定由被告支付相關稅賦等

    語，並非虛詞，堪可採信。

　⒌至原告主張被告執行長洪正雄於111年5月9日就協權價差所得

    稅分攤方式已與原告蔡祥敏達成合意由原告負擔55%、被告

    負擔45%，可見雙方在意的是所得稅由誰負擔乙事，雖提出

    甲證16之文件（本院卷第145頁）為佐。然觀諸該份文件，

    除了表格中有列出扣所得稅金額等項目及文件下方之計算式

    外，並無記載所得稅究由何人負擔之文字；且依證人陳淑宜

    到庭具結證稱：甲證16之文件雖為被告所製作，但當時已準

    備辦理交屋，所以被告就幫原告試算協權價差會有多少，該

    文件的計算式中，40%是所得稅的最高稅率，55%是被告算可

    以幫原告節稅的比例，被告也有提出合法節稅的方式，例如

    幫原告做裝潢，讓原告選擇是否接受，但原告不同意。依照

    該甲證16的計算公式，原告蔡祥敏及林麗卿之協權價差金額

    為13,744,137元，該筆金額乘以40%為5,497,654元，其中5,

    497,654元乘以55%等於3,023,710 元，這部分是被告希望以

    裝潢方式協助原告可以降低協權價差金額至10,720,427元（

    00000000元-0000000元），非實施者同意代付3,023,710 元

    之所得稅等語（見本院卷第172至175頁），均難認被告有代

    付系爭找補款所得稅之意思，自難逕以甲證16文件而為有利

    原告之認定。

　⒍從而，本院審酌兩造簽訂系爭協議書及系爭105年補充協議書

    當時之事實及其他一切證據資料，難認原告主張兩造已明確

    約定系爭找補款之所得稅由被告負擔乙節為實在；再者，依

    都市更新條例第52條及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89條第3項

    、第111條等相關規定，系爭找補款應屬所得稅法第14條第1

    項第十類其他所得，原告為納稅義務人、被告為扣繳義務人

    ，被告依法開立系爭找補款之各類所得扣繳憑單予原告繳納

    所得稅，核屬有據，從而，原告請求被告應賠償其因系爭找

    補款所增加所得稅之金額云云，本院自無從採納。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兩造所簽訂之契約關係、民法第399條準

    用第367條、第199條、第227條第1項、第229條第2項、第23

    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等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蔡祥敏278

    萬4,976元，及自113年4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及給付蔡麗雪296萬9,15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均無理

    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

　　用之舉證，經審酌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不再逐一論

　　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7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潘英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　李文友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70號

原      告  蔡祥敏  

            蔡麗雪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曉鳴律師

被      告  聖得福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明珠  

訴訟代理人  盧國勳律師

複  代理人  石振勛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契約事件，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移送前來（112年度重訴字第329號），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訴之撤回應以書狀為之。但於期日，得以言詞向法院或受命法官為之，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第262條第1項及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起訴時原以蔡祥敏、蔡麗雪、林麗卿為原告，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蔡祥敏及林麗卿新臺幣（下同）278萬4,97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由蔡祥敏受理。㈡被告應給付蔡麗雪296萬9,15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被告應向財政部國稅局申請更正蔡祥敏之其他所得金額為389萬158元（見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2年度重訴字第329號卷第10至11頁，下稱士林地院卷）。嗣於民國113年5月27日言詞辯論期日撤回林麗卿之起訴，並迭經原告變更聲明，最終聲明為：㈠被告應給付蔡祥敏278萬4,976元，及自113年4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給付蔡麗雪296萬9,15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100、273頁）。核原告所為，係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揭規定，尚無不合，應予准許。另就上揭撤回部分，業經被告於該次言詞辯論期日當庭表示同意該部分撤回（見本院卷第100頁），核與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規定相符，已生合法撤回效力，是本院就已撤回之部分即毋庸審酌，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兩造於104年1月22日就臺北市○○區○○段○○段000地號等19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下稱系爭都更案）簽訂都市更新合作協議書及補充協議書（下稱系爭合作協議書），約定採合建方式，由原告提供土地、被告負擔費用完成興建，重建後依約定比例各自分回應分配之房地、車位，嗣於105年1月10日簽訂補充協議書（下稱系爭105年補充協議書），並於系爭105年補充協議書第三條增列協議合建與權利變換之權值價差（下稱系爭找補款）之找補方式、時間、所生稅務負擔如何處理，且約定因系爭找補款而衍生之稅賦由被告負擔及由被告以現金給付系爭找補款予原告。蔡祥敏另於111年5月9日與被告執行長洪正雄達成合意，約定因系爭找補款所衍生之所得稅由蔡祥敏負擔55％、被告負擔45％，蔡祥敏並將其應負擔之所得稅金額交予被告，由被告協助節稅，蔡祥敏無其他所得即無須繳納所得稅之方案，並作成所得稅分攤計算表。詎被告將系爭找補款視為被告無償贈與原告之財產，列單申報為原告之其他所得，並開立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分別申報被告於111年度給付蔡祥敏628萬5,766元、林麗卿521萬6,671元、蔡麗雪937萬1,073元。而蔡祥敏與林麗卿為配偶，二人合併申報計稅，加計其他所得後因而增加所得稅金額278萬4,976元；蔡麗雪加計其他所得後因而增加所得稅金額296萬9,151元，並致蔡祥敏、林麗卿、蔡麗雪受有增加支出上開所得稅金額之損害，又林麗卿已將依系爭合作協議書、補充協議書、系爭105年補充協議書對被告之債權讓與蔡祥敏，並於113年4月1日本院言詞辯論期日為債權讓與之通知。為此，爰依兩造所簽訂之契約關係、民法第399條準用第367條、第199條、第227條第1項、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規定，擇一請求有利原告之判決等語。並聲明：如上揭變更後之聲明所示。

二、被告則以：系爭都更案是在全體地主完成選屋後，臺北市政府始發現系爭都更案違反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第11條第2項分配面積不得小於46平方公尺之規定，部分地主不能選配，而於104年12月28日舉辦「擬訂臺北市○○區○○段○○段000地號等19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及權利變換計畫案」公辦公聽會。本件原告因所選房屋面積小於上揭規定，乃將所選房屋換予被告，改領全額補償金，並經兩造簽訂系爭105年補充協議書，依該協議書第3條第1項約定「...而＂權利變換＂及＂協議合建＂之價差衍生的稅賦負擔則由乙方自行處理。」等語，係指就系爭找補款所衍生所得稅之申報事項由被告為處理，僅屬事務分配之約定，而非約定由被告支付該部分稅賦，亦即稅賦之負擔仍應依系爭合作協議書第10條第10項約定「如因乙方配合甲方進行權利變換之稅負減免後，因有衍生出額外的稅捐負擔者，除按本約約定者外，依稅捐機關所認定之納稅義務人自行負擔。」為處理，故系爭找補款之所得稅自應由原告自行負擔。被告就原告所領系爭找補款，分別開立蔡祥敏6,285,766元、蔡麗雪9,371,073元之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該金額列入申報原告二人111年度綜合所得稅，由原告二人依法繳納所得稅，於法並無不符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兩造就系爭都更案於104年1月22日簽訂系爭合作協議書，嗣於105年1月10日簽訂系爭105年補充協議書。被告就蔡祥敏、林麗卿、蔡麗雪開立111年度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分別申報被告於111年度給付其他綜合所得予蔡祥敏628萬5,766元、林麗卿521萬6,671元、蔡麗雪937萬1,073元。蔡祥敏及林麗卿合併申報計稅，因而增加所得稅金額為278萬4,976元，蔡麗雪因而增加所得稅金額為296萬9,151元等節，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系爭合作協議書、補充協議書、系爭105年補充協議書、各類所得稅扣繳暨免扣繳憑單、111年度綜合所得稅電子結算網路申報收執聯在卷可稽（見士林地院卷第30至107、126至128、136至155頁），堪信為真實。

　㈡原告主張兩造在系爭105年補充協議書第三條第一項已約定

　　系爭找補款之所得稅由被告負擔，被告自應給付原告因此增加之所得稅金額等語，惟經被告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本件應審究者為：系爭105年補充協議書第三條第一項，兩造是否約定系爭找補款之所得稅由被告負擔？

　⒈按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句，民法第98條定有明文。而所謂探求當事人之真意，如兩造就其真意有爭執時，應從該意思表示所根基之原因事實、經濟目的、一般社會之理性客觀認知、經驗法則及當事人所欲使該意思表示發生之法律效果而為探求（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75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解釋當事人之契約，應通觀全文，併斟酌立約當時之情形及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557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兩造因系爭都更案於104年1月22日簽訂系爭合作協議書，原採取合建分屋之方式進行，並在全體地主完成選屋後，發現本件原告所選房屋面積違反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第11條第2項分配面積不得小於46平方公尺之規定，嗣原告將原所選配之房屋換予被告，改領全額補償金，兩造因此於105年1月10日簽訂系爭105年補充協議書等情，核與證人即承辦系爭都更案之被告開發部副總陳淑宜到庭具結證稱：系爭合作協議書是由我來協商合作條件，經呈報公司執行長洪正雄同意後由我與原告完成簽約程序，但這個案子在104 年掛件之後，開公辦公聽會時，經委員指正所有權人分配建物室內坪不得小於46平方公尺，所以要求實施者去交換建物回來到實施者名下，為此才簽訂系爭105年補充協議書等語相符，並有被告提出台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104年12月28日「擬訂臺北市○○區○○段○○段000地號等19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及權利變換計畫案」公辦公聽會記錄回應綜理表節本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95至203頁），堪信實在。查系爭105年補充協議書第一條載明「確認甲（即本件原告）、乙(即本件被告)雙方合作興建房屋契約（即原契約並包括同日所簽立之補充協議書）精神為『合建分屋』暨如后第三條所稱之"協議合建"即為『合建分屋』」、第三條載明「雙方合意增加原契約第25條如下：乙方以權利變換方式辦理都市更新，經台北市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審議完成後甲方的權值若與原協議合建的權值有所差異，乙方仍需以協議合建的金額提供甲方選屋或找補，而"權利變換"及"協議合建"之價差衍生的稅賦負擔則由乙方自行處理。經雙方合意，因協議合建與權利變換之權值價差金額（下稱找補款），乙方應依後列時機給付找補款予甲方：A.本案建物使用執照核發日起算第15日，...。B.甲方取得因權利變換之建物產權日第15日，...。」、第四條載明「除前述內容變更外，雙方權利義務仍應依原契約約定」等語，依前揭第三條第二項之約定，可認系爭105年補充協議書之簽訂，主要係為處理原合建分屋下所衍生找補款之給付時間，惟觀以第三條第一項「"權利變換"及"協議合建"之價差衍生的稅賦負擔則由乙方自行處理」之文意，尚難認雙方已明確約定系爭找補款之所得稅由乙方負擔之意思，故原告主張兩造已特別在系爭105年補充協議書中約定系爭找補款之所得稅由被告負擔乙節，尚屬無據。是依系爭105年補充協議書第四條規定，雙方對於協權價差之稅費負擔原則，仍應回歸以104年1月22日簽訂之系爭協議書約定之方式為處理為宜。

　⒊然依原告自陳依系爭協議書第十條稅費負擔之約定中，漏未規定所得稅負擔之部分（見本院卷第77頁），及證人陳淑宜到庭具結證稱：約定系爭協議書第十條第十項內容，是因為都更案的執行時間比較長，從簽約到交屋可能是八到十年，甚至更長，在這期間國稅局如果有公告新的稅賦，那就要依各自分回的權值各自負擔等語（見本院卷第169頁），暨系爭協議書第十條各項規定觀之，就系爭找補款所得稅之負擔義務人究為何，兩造在系爭協議書第十條第一至九項尚未明確約定下，自應依系爭協議書第十條第十項約定：如因乙方配合甲方進行權利變換之稅負減免後，因有衍生出額外的稅捐負擔者，除按本約約定者外，依稅捐機關所認定之納稅義務人自行負擔等語，即依都市更新條例及所得稅法之相關規定為判斷。

　⒋按都市更新條例第52條第1、2項規定：權利變換後之土地及建築物扣除前條規定折價抵付共同負擔後，其餘土地及建築物依各宗土地權利變換前之權利價值比率，分配與原土地所有權人。但其不願參與分配或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未達最小分配面積單元，無法分配者，得以現金補償之。依前項規定分配結果，實際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面積多於應分配之面積者，應繳納差額價金；實際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少於應分配之面積者，應發給差額價金。次按，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89條第3項、第111條規定：個人之綜合所得總額，以其全年下列各類所得合併計算之，....第十類其他所得：不屬於上列各類之所得，以其收入額減除成本及必要費用後之餘額為所得額。扣繳義務人應將受領第14第1項第10類之其他所得之受領人之姓名、住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及全年給付金額等，依規定格式列單申報主管稽徵機關，並將免扣繳憑單填發納稅義務人；未據實填發、申報者，將課以罰鍰等處罰。本件原告因系爭都更案原選配之房屋因小於46平方公尺，而改領全額補償金乙節，已如前述；又揆諸前揭法律規定，原告自被告領得之系爭找補款，依其性質觀之，應屬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10類之其他所得，故原告依法為納稅義務人，被告為扣繳義務人，則被告抗辯其依法開立系爭找補款之各類所得扣繳憑單予原告繳納個人所得稅，核屬有據，此亦與證人陳淑宜到庭具結證稱：國稅局於110年1月7日發函告知就系爭都更案稅捐價差要開扣繳憑單，因此被告於110年10月交屋的時候，有依法開立扣繳憑單，所以系爭105年補充協議書第三條所載明「稅賦負擔則由乙方自行處理」的意思，就是由被告處理依法開立扣繳憑單的事情等語（見本院卷第170頁）大致相符。可見被告抗辯系爭105年補充協議書第三條第一項關於「"權利變換"及"協議合建"之價差衍生的稅賦負擔則由乙方自行處理」，係指就協權價差所得稅之申報事項由被告處理，而非約定由被告支付相關稅賦等語，並非虛詞，堪可採信。

　⒌至原告主張被告執行長洪正雄於111年5月9日就協權價差所得稅分攤方式已與原告蔡祥敏達成合意由原告負擔55%、被告負擔45%，可見雙方在意的是所得稅由誰負擔乙事，雖提出甲證16之文件（本院卷第145頁）為佐。然觀諸該份文件，除了表格中有列出扣所得稅金額等項目及文件下方之計算式外，並無記載所得稅究由何人負擔之文字；且依證人陳淑宜到庭具結證稱：甲證16之文件雖為被告所製作，但當時已準備辦理交屋，所以被告就幫原告試算協權價差會有多少，該文件的計算式中，40%是所得稅的最高稅率，55%是被告算可以幫原告節稅的比例，被告也有提出合法節稅的方式，例如幫原告做裝潢，讓原告選擇是否接受，但原告不同意。依照該甲證16的計算公式，原告蔡祥敏及林麗卿之協權價差金額為13,744,137元，該筆金額乘以40%為5,497,654元，其中5,497,654元乘以55%等於3,023,710 元，這部分是被告希望以裝潢方式協助原告可以降低協權價差金額至10,720,427元（00000000元-0000000元），非實施者同意代付3,023,710 元之所得稅等語（見本院卷第172至175頁），均難認被告有代付系爭找補款所得稅之意思，自難逕以甲證16文件而為有利原告之認定。

　⒍從而，本院審酌兩造簽訂系爭協議書及系爭105年補充協議書當時之事實及其他一切證據資料，難認原告主張兩造已明確約定系爭找補款之所得稅由被告負擔乙節為實在；再者，依都市更新條例第52條及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89條第3項、第111條等相關規定，系爭找補款應屬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十類其他所得，原告為納稅義務人、被告為扣繳義務人，被告依法開立系爭找補款之各類所得扣繳憑單予原告繳納所得稅，核屬有據，從而，原告請求被告應賠償其因系爭找補款所增加所得稅之金額云云，本院自無從採納。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兩造所簽訂之契約關係、民法第399條準用第367條、第199條、第227條第1項、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等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蔡祥敏278萬4,976元，及自113年4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及給付蔡麗雪296萬9,15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

　　用之舉證，經審酌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不再逐一論

　　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7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潘英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　李文友



